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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函

受文者 :台北i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譥蓳气:髡轟鳧3t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15年 2月 2日 作昇o籌 :U2-27596577
發文字號 :北市產業工字第11兒 UH.ηU32號     電子信箱 :ea＿ 1Ul12@gUv.taipei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音 主旨 :有 關本局l15年度 「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推展 貿易
計畫」於115年 3月 2日 起至115年4月 7日 開放受理申請 ,請

協助轉知會員踴躍申請 ,請查照 ?

說 明 :

一 、依據 「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推展貿易計畫申請須

:    知́」第四點辦理。
一

一

  二 、旨揭計畫說明如下 :        
﹉

︴    (一 )受理申請期間 :l15年 3月 2日 起至115年4月 7日 止。
｜    (二)補助案執行期間 :l15年 1月 1日 起至115年 12月 31日 止。
:    (三 )申請資格 :

:     1、 工商團體 :指依工業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及其他相
:       關法令於本市立案且稅籍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工商

三       曇蕧雇隻貧最誓輋霪璧要重量堻重談鞷鼖葀多交全葚鱉蓬I:       
紅織。I:     2、
廠商 :指依公司法 、商業登記法或有限合夥法於本

｜       市完成登記之營利事業 ,但不包括登記於本市之分
:       公司或外國公司。
:     3〢 15年度 ,同 一工商團體或廠商 ,申請合計以不超
:       過2案為原則 ,且同一展覽不得重複申請。
:     4、 工商團體組團參展 ,其所屬之本市廠商團員如另行

: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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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不同國際性實體展覽者 ,得以個別廠商或其他

工商團體申請案之團員名義申請本計畫補助 。

直接或間接受美國關稅影響者 ,須檢附佐證資料 ,

如客戶取消或展延訂單 、客戶要求吸收關稅費用 、

貨品遭客戶退運或其他具體受影響事實等 。

申請案內容已獲國內外政府機關補助 ,或為接受政

府機關 、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委辦者 ,不得重複申

請或取得本計畫補助 。

(四 )補助類別 :

1、 國外展覽 :係指參展廠商來自三個國家或地區(含我

國)以上之國際性實體展覽。

2、 國內展覽 :係指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「
全球展覽資料

庫 ┘(http s://tp sp:trade.gUv.tw/edb/hUme/

annualExhibit/search)公布於臺灣舉辦之國際性實

體展覽 。

(五)補助項目 :場地租金費及場地佈置費。

(六)補助額度 :

1、 國外展覽 :

(1)工商團體 :以每一本市參展廠商最高補助新臺幣

八萬元計算 ,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萬元 。

(2)個別廠商 :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八萬元 。

(3)受美國關稅影響加碼補助 :

甲、工商團體 :其所屬本市廠商團員中 ,直接或間

接受美國關稅影響者 ,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

,未受關稅影響者最高補助新臺幣八萬元 ,每

、‘   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佰二十萬元 。
乙、個別廠商 :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。

2、 國內展覽 :

(1)工商團體 :以每一本市參展廠商最高補助新臺幣

5、

6、

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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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訂

四萬元計算 ,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四十萬元 。
(2)個別廠商 :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四萬元 。

3、 本計畫補助金額新台幣3,UUU萬元 ,擇優補助至本計

畫經費用罄為止 。

(七 )核銷注意事項 :受補助單位參加之展覽係於當年度12月

5日 以後結束者 ,最遲應於次年度1月 5日 前向本局辦理

核銷 ,屆期未辦理核銷者 ,不予撥款 。

(八)申 請方式 :

1、 申請須知 、公告事項及相關申請書表請至 :

(1)本局網站(https://dUed.色 Uv.taΦ ei/)/首 頁/業務服

務/工商服務/重要業務/「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推

展貿易」項目下載使用。

(2)本府台北服務通他ttps://service.taipei/)/首 頁/依

機關分類/產 業局/「 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
一  推展貿易計畫」受理申請項目一下載使用一。 一

2、 本計畫限於本府台北服務通mttps://servicc.taipei/)

提出申請 ,請於受理申請期間內完成填寫相關資料

並上傳申請書表及附件 。

、若有疑義請洽本局工商服務科聯絡人 :陳小姐及彭小姐
,電話 :1999(外縣市眨一η2U88η )轉65π 、45芻 ;執行

單位 :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聯絡人 :黃

小姐 ,電話 :怩一幻“U812轉 214。

台北市醫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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